
臺中市立臺中工業高級中等學校進修部 學分/科目抵免申請書 

       學年度 第     學期   申請日期：    年   月   日 

                

111.12 修訂 

學制 □學時制  □學分制 班級  
身分

別 
□轉學生 □轉科生 □復學生 

姓名  學號  
轉入前原學校

/科(組) 
 

手機  
住家 

電話 

 

 

欲抵免

學分 
 

可抵免

學分 
 

共計抵

免學分 
 

已修習及格科目(原就讀學校) 欲抵免科目(本校) 審 查 結 果(審核者) 

科目名稱 
學年學

期 
學分 

成

績 
 科目名稱 

 必

(選) 

 修 

學年 

學期 
學分 

同意 

簽名 

不同意 

簽名 

國文 110/2 2 85 國語文 必 110/2 2 此列為填寫範例 

          

          

          

          

          

          

          

          

          

          

注意事項： 
一、 抵免之所有學分應於入(轉)學開學二週內辦理完畢，逾期不予受理。 
二、 入學本校前修習及格之科目，可否抵免由各科主任及科召集人認定。 
三、請填妥本申請表並附須抵免之成績單正本，交至註冊組辦理。 
四、學分抵免之規定依據「臺中高工學生學習評量辦法補充規定」辦理。 
五、本表不敷使用時，請自行影印裝訂。 
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學生簽名：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

    

註冊組 

承辦人 
註冊組長 教學組長 進修部主任 

    


